
1 
 

 
 
 
 
 
 
 
 
 
 
 

 
關於向激勵對象授予股票期權的公告 

 
重要內容提示： 
●股票期權授予日：2023 年 12 月 8 日 
●股票期權授予數量：4,200 萬股 
●股權期權行權價格：人民幣 12.00 元／A 股。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 17.06A、17.06B 及 17.06C 條作出本公告。 
 
茲提述公司(i)日期為 2023 年 11 月 14 日有關建議採納 2023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及 2023 年
員工持股計劃的公告（「該公告」）；及(ii)日期為 2023 年 11 月 22 日的通函（「通函」）。

除另有定義外，本公告內所用辭彚與該公告及通函所載者具有相同涵義。 
 
公司於 2023 年 12 月 8 日召開第八屆董事會 2023 年第 17 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向

激勵對象授予股票期權的議案》，公司董事會同意向 13 名激勵對象授予股票期權，並確定

股票期權的授予日為 2023 年 12 月 8 日。現對有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本次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授予情況 
（一）已履行的相關審批程序 
1、2023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召開第八屆董事會 2023 年第 16 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了《關

於公司<2023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關於公司<2023 年股票期

權激勵計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的議案》和《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公司 2023 年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議案》。公司獨立董事對本次激勵計劃發表了獨立意見。 
 
2、2023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召開第八屆監事會 2023 年第 4 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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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司<2023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關於公司<2023 年股票期

權激勵計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的議案》和《關於核實公司<2023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激勵

對象名單>的議案》。公司監事會認為，本次激勵計劃有利於公司的持續發展，不存在明顯

損害公司及全體股東利益的情形。 
 
3、2023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2 月 1 日，公司對擬授予的激勵對象名單在公司內部進行

了公示。公示期滿，公司監事會未收到公司員工對 2023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激勵對象提出

的異議。 
 
4、2023 年 12 月 5 日，龍岩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出具了《龍岩市國資委關

於同意紫金礦業實施 2023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批覆》（龍國資〔2023〕129 號），原則同

意公司實施 2023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 
 
5、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開 2023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23 年第二次 A 股類別股

東大會、2023 年第二次 H 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2023 年股票期權激勵

計劃（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關於公司<2023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

>的議案》及《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

議案》，並披露了《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 2023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內幕信息知

情人買賣公司股票情況的自查報告》。 
 
6、根據公司 2023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23 年第二次 A 股類別股東大會、2023 年第二

次 H 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權

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議案》中股東大會對董事會的授權，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開第八

屆董事會 2023 年第 17 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向激勵對象授予股票期權的議案》，

公司獨立董事對授予相關事項發表了獨立意見。 
 
7、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開第八屆監事會 2023 年第 5 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

向激勵對象授予股票期權的議案》。公司監事會對本次激勵計劃的授予日激勵對象名單和授

予安排進行了審核，並發表了核查意見。 
 
（二）董事會對本次授予是否滿足條件的相關說明 
根據《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以及公司《2023 年股票期權

激勵計劃(草案)》（以下簡稱《激勵計劃(草案)》）中關於授予條件的規定，激勵對象獲授的

條件為： 
 
1、公司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會計報告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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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報告內部控制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

審計報告； 
（3）上市後最近 36 個月內出現過未按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公開承諾進行利潤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實行股權激勵的； 
（5）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2、激勵對象未發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個月內被證券交易所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2）最近 12 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3）最近 12 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或者採取市場

禁入措施； 
（4）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高

級管理人員情形的； 
（5）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 
（6）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會經過認真核查，認為公司及獲授股票期權的激勵對象均未發生或不屬於上述兩條

任一情況。公司本次激勵計劃的授予條件已經滿足，同意向符合授予條件的激勵對象授予股

票期權。 
 
（三）本次股票期權的授予情況 
1、授予日：2023 年 12 月 8 日 
 
2、行權價格：人民幣 12.00 元／A 股 
 
3、股票來源：公司向激勵對象定向發行公司人民幣普通股（A 股）股票。 
 
4、本次股票期權授予對象共 13 人，授予的股票期權總量涉及的標的股票數量為 4,200 萬股，

本次激勵計劃不會在未來授予其他股票期權，具體數量分配情況如下： 
 

姓名 職務 
獲授的股票期

權數量（萬

股） 

佔授予股票

期權總數比

例 

佔公司當

前總股本

比例 

陳景河 董事長 600 14.29% 0.02% 

鄒來昌 副董事長、總裁 510 12.14% 0.02% 

林泓富 董事、常務副總裁 300 7.14% 0.01% 

林紅英 董事、副總裁 300 7.1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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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務 
獲授的股票期

權數量（萬

股） 

佔授予股票

期權總數比

例 

佔公司當

前總股本

比例 

謝雄輝 董事、副總裁 300 7.14% 0.01% 

吳健輝 董事、副總裁 300 7.14% 0.01% 

沈紹陽 副總裁 270 6.43% 0.01% 

龍  翼 副總裁 270 6.43% 0.01% 

闕朝陽 副總裁 270 6.43% 0.01% 

吳紅輝 財務總監 270 6.43% 0.01% 

鄭友誠 董事會秘書 270 6.43% 0.01% 

王  春 副總裁 270 6.43% 0.01% 

廖元杭 副總裁 270 6.43% 0.01% 

總計 4,200 100.00% 0.16% 
註：1.上表中數值若出現總數與各分項數值之和尾數不符，均為四捨五入原因所致。 

2.上述「總股本」為截至《激勵計劃(草案)》公告日總股本 2,632,657.124 萬股。 
 

5、激勵計劃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權安排情況： 
(1)有效期 
本激勵計劃的有效期自股票期權授予之日起至股票期權全部行權或註銷之日止，最長不超過

60 個月。 
 
(2)等待期 
本激勵計劃等待期為股票期權授予日至股票期權首個可行權日之間的期間，本激勵計劃的等

待期為自股票期權授予之日起的 24 個月。 
 
(3)可行權日 
股票期權在滿足相應行權條件後將按本激勵計劃的行權安排進行行權。可行權日必須為交易

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間內行權： 
①公司年度報告、半年度報告公告前 30 日內；因特殊原因推遲公告日期的，自原預約公告

日前 30 日起算，直至公告前 1 日； 
②公司季度報告、業績預告、業績快報公告前 10 日內； 
③自可能對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投資者投資決策產生較大影響的重大事件發生

之日或者進入決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內； 
④中國證監會及上海證券交易所規定的其他期間。 
 
公司層面和個人層面業績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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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激勵計劃考核年度為 2024-2026 年三個會計年度，每個會計年度考核一次。授予的股票

期權各年度公司層面和個人層面業績考核指標如下表所示： 
 

行權期 業績考核目標 

第一個行權期 

（1）以 2022 年業績為基數，2024 年度的營業收入增長率不低於 10%，

且不低於同行業均值或對標企業 75 分位值水平； 
（2）2024 年的淨資產收益率不低於 12%，且不低於同行業均值或對標企

業 75 分位值水平； 
（3）2024 年末資產負債率不高於 65%； 
（4）2024 年度激勵對象績效考核 B（含）以上。 

第二個行權期 

（1）以 2022 年業績為基數，2025 年度的營業收入增長率不低於 15%，

且不低於同行業均值或對標企業 75 分位值水平； 
（2）2025 年的淨資產收益率不低於 12%，且不低於同行業均值或對標企

業 75 分位值水平； 
（3）2025 年末資產負債率不高於 65%； 
（4）2025 年度激勵對象績效考核 B（含）以上。 

第三個行權期 

（1）以 2022 年業績為基數，2026 年度的營業收入增長率不低於 20%，

且不低於同行業均值或對標企業 75 分位值水平； 
（2）2026 年的淨資產收益率不低於 12%，且不低於同行業均值或對標企

業 75 分位值水平； 
（3）2026 年末資產負債率不高於 65%； 
（4）2026 年度激勵對象績效考核 B（含）以上。 

註：1.淨資產收益率為經審計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計算上述考核指標均不含因

實施激勵計劃產生的激勵成本； 
2.在激勵計劃有效期內，如公司有增發、配股等事項導致淨資產變動的，考核時剔除該事項所引起的

淨資產變動額及其產生的相應收益額。 
 

授出的股票期權在以下情況下受制於退扣機制，其中包括： 
 
(i) 各行權期內，公司當期業績水平未達到業績考核目標條件的，所有激勵對象對應考核當

年計劃行權的股票期權均不得行權，由公司註銷；及 
 
(ii) 若激勵對象當期計劃行權的股票期權因個人考核原因不能行權或不能完全行權的，不符

合行權條件的股票期權不可遞延，由公司統一註銷。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23 年 11 月 22 日刊發的通函「附件一 2023 年股票期權激

勵計劃（草案）- 第十三章 公司、激勵對象發生異動的處理」。 
 
(4)行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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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激勵計劃授予的股票期權在股票期權授予日起滿 24 個月後分三期行權。授予的股票期權

的行權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權安排 行權時間 行權比例 

第一個行權期 
自授予之日起 24 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至授予之日

起 36 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1/3 

第二個行權期 
自授予之日起 36 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至授予之日

起 48 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1/3 

第三個行權期 
自授予之日起 48 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至授予之日

起 60 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 
1/3 

 
在滿足股票期權行權條件後，公司將在行權期內為激勵對象辦理滿足行權條件的股票期權行

權事宜。 
 
當期行權條件未成就的股票期權不得行權或遞延至下期行權，當期股票期權由公司予以註銷。

在股票期權各行權期結束後，激勵對象未行權的當期股票期權應當終止行權，由公司予以註

銷。 
 
A 股股份於授出日期當天的市價為人民幣 11.67 元／股。 
 
二、監事會對激勵對象名單核實的情況 
公司監事會根據《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管理辦法》、《國有控股上市

公司(境內)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關於規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制度有關

問題的通知》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以及《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激

勵計劃(草案)》等相關規定，對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授予日激勵對象名單和授予安

排等相關事項進行了核查，發表核查意見如下： 
 
（一）本次授予股票期權的激勵對象名單與公司 2023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23 年第二

次 A 股類別股東大會、2023 年第二次 H 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激勵計劃(草案)》中

規定的激勵對象相符。 
 
（二）本次授予股票期權的激勵對象具備《公司法》、《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

文件規定的任職資格；不存在《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的不得成為激勵對象的情形。 
 
（三）本次授予股票期權的激勵對象中無獨立董事、監事、單獨或合計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東或實際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綜上，公司監事會認為：本次授予股票期權的激勵對象主體資格合法、有效，滿足獲授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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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權的條件，同意以 2023 年 12 月 8 日為授予日，向符合條件的 13 名激勵對象授予 4,200 萬
股股票期權，行權價格為人民幣 12.00 元／A 股。 
 
三、參與本次激勵計劃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授予日前 6 個月買賣公司股票情況的說明 
經公司自查，參與本次激勵計劃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授予日前 6 個月不存在買賣公司股

票的內幕信息交易的情況。 
 
四、本次股票期權授予後對公司經營能力和財務狀況的影響 
公司按照相關估值工具確定授予日股票期權的公允價值，並最終確認本激勵計劃的股份支付

費用，該等費用將在本激勵計劃的實施過程中進行分期確認。由本激勵計劃產生的激勵成本

將在經常性損益中列支。 
 
公司於 2023 年 12 月 8 日向激勵對象授予股票期權，根據中國會計準則要求，本激勵計劃授

予的股票期權對各期會計成本的影響如下表所示： 
 
授予的股票期

權數量 

（萬股） 

需攤銷的費

用（人民幣

萬元） 

2023 年 

（人民幣

萬元） 

2024 年 

（人民幣

萬元） 

2025 年 

（人民幣

萬元） 

2026 年 

（人民幣

萬元） 

2027 年 

（人民幣

萬元） 

4,200 6,335.42 137.47 2,130.82 2,082.67 1,339.77 644.69 

註：上述對公司經營成果的影響，最終結果將以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年度審計報告為準。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計，在不考慮本激勵計劃對公司業績的正向作用情況下，本激勵計劃成本

費用的攤銷對有效期內各年淨利潤有所影響，但影響程度不大。考慮到本激勵計劃對公司經

營發展產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發管理、核心團隊的積極性，提高經營效率，降低經營成本，

本激勵計劃帶來的公司業績提升將高於因其帶來的費用增加。 
 
五、法律意見書的結論意見 
福建至理律師事務所對公司本次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授予事項出具的法律意見書認為：截至本

法律意見書出具日，公司本次激勵計劃的授予事項已獲得現階段必要的批准與授權；公司本

次激勵計劃規定的授予條件已經成就，公司董事會就本次激勵計劃確定的授予日、授予的激

勵對象均符合《管理辦法》、《試行辦法》等有 ȩ律 ̧激勵計

ɩ 規存期 授予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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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8 日 中國福建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